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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通知书送达公告

刘贻雄（身份证号：4417221979******12）：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 依据《证券法》《行政处罚

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依法对你进行行政调查。

因多次与你联系未果，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调查通知书》

（编号：证监调查字0052025007）。限于公告之日起30日内，携带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来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配合调查，逾期视

为送达。

联系电话：(027)87460043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540号

办公时间：08:30-17:00（节假日、公休日除外）

湖北证监局

2025年5月15日

调查通知书送达公告

张凤萍（身份证号：5105241970******21）：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 依据《证券法》《行政处罚

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依法对你进行行政调查。

因多次与你联系未果，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调查通知书》

（编号：证监调查字0052025009）。限于公告之日起30日内，携带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来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配合调查，逾期视

为送达。

联系电话：(027)87460043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540号

办公时间：08:30-17:00（节假日、公休日除外）

湖北证监局

2025年5月15日

调查通知书送达公告

李珩（身份证号：4127211994******26）：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 依据《证券法》《行政处罚

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依法对你进行行政调查。

因多次与你联系未果，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调查通知书》

（编号：证监调查字0052025010）。限于公告之日起30日内，携带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来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配合调查，逾期视

为送达。

联系电话：(027)87460043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540号

办公时间：08:30-17:00（节假日、公休日除外）

湖北证监局

2025年5月15日

调查通知书送达公告

张群（身份证号：5105241972******45）：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 依据《证券法》《行政处罚

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依法对你进行行政调查。

因多次与你联系未果，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调查通知书》

（编号：证监调查字0052025012）。限于公告之日起30日内，携带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来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配合调查，逾期视

为送达。

联系电话：(027)87460043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540号

办公时间：08:30-17:00（节假日、公休日除外）

湖北证监局

2025年5月15日

调查通知书送达公告

李诗茵（身份证号：4401811998******47）：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 依据《证券法》《行政处罚

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依法对你进行行政调查。

因多次与你联系未果，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调查通知书》

（编号：证监调查字0052025033）。限于公告之日起30日内，携带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来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配合调查，逾期视

为送达。

联系电话：(027)87460043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540号

办公时间：08:30-17:00（节假日、公休日除外）

湖北证监局

2025年5月15日

调查通知书送达公告

黄邦华（身份证号：4201061959******55）：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 依据《证券法》《行政处罚

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依法对你进行行政调查。

因多次与你联系未果，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调查通知书》

（编号：证监调查字0052025006）。限于公告之日起30日内，携带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来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配合调查，逾期视

为送达。

联系电话：(027)87460043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540号

办公时间：08:30-17:00（节假日、公休日除外）

湖北证监局

2025年5月15日

调查通知书送达公告

伍柏旺（港澳台证件号码：P7******2(1)）：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依据《证券法》《行政处

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依法对你进行行政

调查。

因多次与你联系未果，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调查通知书》

（编号：证监调查字0052025003）。限于公告之日起30日内，携带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来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配合调查，逾期视

为送达。

联系电话：(027)87460043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540号

办公时间：08:30-17:00（节假日、公休日除外）

湖北证监局

2025年5月15日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

广州新城大道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因经营需要，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城大道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广州新城

大道证券营业部” ）即将撤销并停止营业。为保障您的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等业务的正常进

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广州新城大道证券营业部客户将于2025年5月19日整体迁移至中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珠江东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广州珠江东路证券营业部” ），并由广州珠江东

路证券营业部为客户提供后续服务；客户的账户信息、第三方存管银行、交易密码和资金

密码、交易方式、委托电话及所使用交易软件等均保持不变，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任

何影响。

二、对不同意服务关系转移的客户，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5月19日，由客户

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至广州新城大道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办理销户、撤销指定交易

及转托管等手续，欢迎您就近选择我公司其它营业网点落户。

三、如您对广州新城大道证券营业部撤销及服务关系转移有任何疑问，可选择以下联

系方式进行咨询：

广州新城大道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新城大道53、55号（自编号1-124、1-125号）；丽江国际商业街2

号221房、2号222房、2号223房（自编号1-221、1-222、1-223号）

咨询电话：020-82820688

广州珠江东路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6号1701房自编02单元

咨询电话：020-62727333

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对于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

的不便，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与配合！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4日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

广州万博四路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因经营需要，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万博四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广州万博

四路证券营业部” ）即将撤销并停止营业。为保障您的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等业务的正常进

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广州万博四路证券营业部客户将于2025年5月19日整体迁移至中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珠江东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广州珠江东路证券营业部” ），并由广州珠江东

路证券营业部为客户提供后续服务；客户的账户信息、第三方存管银行、交易密码和资金密

码、交易方式、委托电话及所使用交易软件等均保持不变，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任何影

响。

二、对不同意服务关系转移的客户，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5月19日，由客户

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至广州万博四路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办理销户、撤销指定交易

及转托管等手续，欢迎您就近选择我公司其它营业网点落户。

三、如您对广州万博四路证券营业部撤销及服务关系转移有任何疑问，可选择以下联

系方式进行咨询：

广州万博四路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60号101铺、62号101铺

咨询电话：020-87510306

广州珠江东路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6号1701房自编02单元

咨询电话：020-62727333

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对于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

的不便，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与配合！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4日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撤销天津解放南路等

4

家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为优化营业网点布局，经决议，将撤销天津解放南路、辉南工农

街、常德津市孟姜女大道、郴州桂东东华路等4家证券营业部。 为保障您的权益及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等正常进行，现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25年6月20日收市后，天津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客户将整体平移至天津新华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统称转

入分支机构）；辉南工农街证券营业部客户将整体平移至通化新华大街证券营业部（以下统称转入分支机构）；常德

津市孟姜女大道证券营业部客户将整体平移至常德澧县桃花滩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统称转入分支机构）；郴州桂东

东华路证券营业部客户将整体平移至资兴东江中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统称转入分支机构）。

整体平移完成后，您将自动成为对应转入分支机构的客户，您的资金账户、交易密码、资金密码、原交易方式、交

易软件及已享有的各项服务均保持不变；您的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影响；您与拟撤销分支机构签订的协议与服

务将由转入分支机构承继。

二、如果您不同意成为转入分支机构的客户，请您本人于2025年6月13日前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至拟撤销分

支机构或方正证券全国任一营业网点现场办理销户及撤销指定、转托管等手续，也可登录方正证券APP手机软件办

理销户手续。

三、逾期未办理销户及撤销指定、转托管等手续的客户,我公司视同您同意平移为转入分支机构的客户，日后您

可根据自身需要前往该分支机构办理相关业务。

四、如您对分支机构撤销及客户平移有任何疑问，可选择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一）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与湘江道交口铂津湾南苑10-2-72号底商

联系电话：18622902581；022-28271689

（二）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新华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小白楼街道新华路176号

联系电话：15900362485；022-23141856

（三）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辉南工农街证券营业部

地址：吉林省辉南县朝阳镇工农街二委二组（新古楼二楼）

联系电话：15526601327；0435-8244511

（四）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新华大街证券营业部

地址：通化市东昌区新华大街1-1号（华生电器旁）

联系电话：13180661660；0435-3919150

（五）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德津市孟姜女大道证券营业部

地址：常德市津市市三洲驿办事处柏枝林社区孟姜女大道宝悦乐城2楼

联系电话：18390926006；0736-4219901

（六）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德澧县桃花滩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湖南省澧县澧阳街道办事处桃花滩居委会桃花滩路锦绣千村大厦15楼

联系电话：15507360978；0736-3319288

（七）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郴州桂东东华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桂东县东华路桂东县总工会二楼

联系电话：15096182980；0735-8830588

（八）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兴东江中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资兴市东江中路建行二楼

联系电话：17707359306；0735-3225688

（九）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571。

由于分支机构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我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我公司将持续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为您的财

富保驾护航，感谢您的支持与厚爱。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517

证券简称：国网英大 公告编号：临

2025-014

号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

2024

年度暨

2025

年第一季度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主题：“价值引领发展创新电亮未来”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2024年

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集体业绩说明会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4：00-17：00

●网络直播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交流、视频直播、网络文字互动

● 预征集投资者提问的相关安排：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至5月22日

（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

//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告中的电

子邮箱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2024年年度

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方便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发展前景，公司拟于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参加主题为“价值引领发展创新

电亮未来” 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集体业绩说明

会，通过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在信息

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业绩说明会的安排

（一）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4:00-17:00

（二） 网络直播地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

com/)

（三）召开方式：现场交流、视频直播、网络文字互动

二、参加人员

公司独立董事、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

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于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14:00-17：00在线参与本次集体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

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至5月22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

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告中的电子邮箱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021-51796818

邮箱：600517@sgcc.com.cn

五、其他事项

本次集体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活动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88133

证券简称：泰坦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22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度暨

2025

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3日 （星期五） 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16日 （星期五） 至05月22日 （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contact@titansci.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5日发布公司2024年度报告，并于2025年4月

30日发布了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

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5月23日 （星期五） 13:00-14: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

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3日 （星期五） 13:00-14: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谢应波先生

总经理：张庆先生

董事会秘书：定高翔先生

财务总监：周智洪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23日 （星期五） 13:00-14: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16日 （星期五） 至05月22日 （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

邮箱contact@titansci.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21-60878330

邮箱：contact@titansci.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026

证券简称：山东威达 公告编号：

2025-042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00

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17.70元/股。 本

次回购股份将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2025年5月13日）登

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 160,332,591 35.97%

2 徐祥芬 5,331,400 1.20%

3 王莉佳 4,550,000 1.02%

4 顾杰 4,240,000 0.95%

5 王建辉 3,350,700 0.75%

6 朱爱华 2,000,000 0.45%

7 李奕龙 1,750,300 0.39%

8 UBS�AG 1,290,638 0.29%

9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社保基金1802组合 1,200,800 0.27%

10 蒋子恺 1,123,300 0.25%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比例

1 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 142,832,426 33.36%

2 徐祥芬 5,331,400 1.25%

3 王莉佳 4,550,000 1.06%

4 顾杰 4,240,000 0.99%

5 王建辉 3,350,700 0.78%

6 朱爱华 2,000,000 0.47%

7 李奕龙 1,750,300 0.41%

8 UBS�AG 1,290,638 0.30%

9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社保基金1802组合 1,200,800 0.28%

10 蒋子恺 1,123,300 0.26%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各位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 或“徽商

银行” )拟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2024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上午9:

00召开，会期预计半天。

（二）会议召集人

本行董事会。

（三）会议地点

中国安徽省合肥市云谷路1699号徽银大厦B区304会议

室。

（四）会议方式

现场会议、投票表决。

二、会议内容

（一）审议议案：

1.审议批准本行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审议批准本行2025年资本性支出预算方案；

3.审议批准本行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审议批准聘请本行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

5.审议批准本行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6.审议批准本行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7.确定本行执行董事2022年度薪酬标准；

8.确定本行部分监事2022年度薪酬标准；

9.确定本行执行董事2023年度薪酬标准；

10.确定本行部分监事2023年度薪酬标准；

11.选举魏李翔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12.审议批准关于本行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3.审议批准关于延长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

（“A股发行” ）方案有效期的议案；

14.审议批准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A股发行具体事宜

有效期的议案；

15.审议批准关于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

上述决议案中，第1-11项为普通决议案，第12-15项为特

别决议案。

（二）审阅议案：

16. 听取监事会关于董事会及董事2024年度履职情况的

评价报告；

17.听取监事会关于监事2024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18. 听取监事会关于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2024年度履职

情况的评价报告；

19.听取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20.听取本行202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及

21.听取2024年落实股东大会决议情况的报告。

三、参加会议对象

（一）至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营业时间结束时止，

名列在本行股东名册的内资股股东以及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

有限公司H股股东名册的本行H股股东有权出席本行2024年

度股东大会。 拟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内资股股东请填妥及签

署回执(附件1)，并于2025年6月10日（星期二）或之前以专

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H股股东递交方

式另行公告。

（二） 有权出席和表决的股东有权委托一名或多位代理

人代为出席和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本行的股东。

（三）本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其他有关人员。

（四）本行聘任的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四、会议登记

（一）登记时间

2025年6月29日（星期日），上午9：00一12：00，下午14：

00一17：30。

（二）登记地点

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云谷路1699号徽银大厦A区30楼

徽商银行董事会办公室。

（三）登记方式

1.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内资股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或其

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委托代理人持书面授权委托

书(附件2)、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2.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内资股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附件2)、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3.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内资股股东登

记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 法人内资股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

须加盖公司公章;

4. 内资股股东或委托代理人也可在登记时间截止前将上

述资料的复印件以专人、 信函或传真方式送交本行董事会办

公室办理登记，但参会时须提供上述材料的原件；

5. 符合出席条件的H股股东登记方式可见我行刊发的徽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通告、委任表格、股东

回条等。

五、其他事项

（一）根据本行章程，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

其持有本行股权的百分之五十时， 应当对其在股东大会上的

表决权进行限制。

（二）本行将于2025年5月31日（星期六）至2025年6月

30日（星期一）（包括首尾两天） 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

续，以确定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于会上投票的股东资格。

（三）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云谷路1699号徽银大

厦A区30楼徽商银行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230001

联系人：江先生、洪先生

联系电话：（0551）62667806、65195664

传真：（0551）62667661

（四）本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食

宿等全部费用自理。

（五） 本次会议相关资料可查询本行网站（www.

hsbank.com.cn） 和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www.hkexnews.

hk)。

特此公告。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6日

附件1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内资股股东）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已质押股份数：

已质押股份占持股数的比例：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注： 本回执请在填妥及签署后于2025年6月10日 （星期

二）或之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方为有效。

附件2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内资股股东）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已质押股份数：

委托人已质押股份占持股数的比例：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本人（本单位）作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

托大会主席或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

于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上午九时召开的徽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并按照下列指示代为行使表决

权；如无作出指示，则由受托人酌情决定投票。

投票指示如下：

序号 普通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审议批准本行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 审议批准本行2025年资本性支出预算方案

3 审议批准本行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 审议批准聘请本行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

5 审议批准本行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6 审议批准本行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7 确定本行执行董事2022年度薪酬标准

8 确定本行部分监事2022年度薪酬标准

9 确定本行执行董事2023年度薪酬标准

10 确定本行部分监事2023年度薪酬标准

11 选举魏李翔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序号 特别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12 审议批准关于本行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3

审议批准关于延长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

（“A股发行” ）方案有效期的议案

14

审议批准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A股发行具体事宜

有效期的议案

15 审议批准关于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

注：

1.委托人如欲投票赞成任何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加上“√” 或填上委托人所持有

的股份数目；如欲投票反对任何决议案，则请在“反对” 栏内加上“√” 或填上委托人所持

有的股份数目；如欲就任何决议案放弃投票，请在“弃权” 栏内加上“√” 或填上委托人所

持的股份数目。

2.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

票。 计算通过议案所需的大多数时包括该等“弃权”票。

3.除另有明确指示外，受托人可就2024年度股东大会通知所列之外而正式于2024年

度股东大会上提交表决的任何议案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计算通过议案所需的大多

数时包括该等“弃权”票。

4.股东可委任一位或多位代理人出席及代其投票。 受委托代理人无须为本行股东。

5.境内自然人股东签字；境内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6.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7.本授权委托书应于本次会议举行时间前24小时（即2025年6月29日（星期日）上午

9:00前）或其任何续会的指定召开时间前24小时填妥并通过专人、邮寄、传真或电子邮件

形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本授权委托书倘由委托人根据委托书或其他授权文件授权

他人签署， 则经由公证人授权签署的委托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与本授权委托书一并送

达。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至2024年度股东大会结束


